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储银

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

    为维护司法权威，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

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就人民法院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鼓励和支持各级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

机构通过网络信息化方式，开展执行与协助执行、联合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等工

作。

    二、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人民法院

建立网络执行查控机制，通过网络查询被执行人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信息，办理其他协助事

项。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推进电子信息化建设，协助人民法院建立网络执行查控机制。

    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督促指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确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网

络执行查控工作，及时准确反馈办理结果；鼓励和支持开发批量自动查控功能，实现查询数

据的准确和高效。

    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鼓励和支持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完备法律手

续、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逐步通过网络实施查询、冻结、扣划等执行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尚未与人民法院建立网络执行查控机制，或者协助事项不能通过网络办

理的，应当根据法律、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协助人民法院现场办理。

    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人民法院以全国法院执行

案件信息系统为基础，建立全国网络执行查控机制。

    全国网络执行查控机制建设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是 “总对总”联网，即最高人民法院通

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专网通道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网络对接。各级人民法

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实施查控。二是“点对点”联网，即高级人民法院通过

当地银监局金融专网通道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省级分行网络对接。本地人民法院通过高级人

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实施本地查控，外地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络中转接入当地高级人民

法院执行查控系统实施查控。

    各级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已协议通过专线或其他网络建立网络查控

机制的，可继续按原有模式建设和运行。本意见下发后，采用第二款以外模式建设的，应当

经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六、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了网络执行查控机制的，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

被执行人存款或其他金融资产采取查控措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查询、冻结被执

行人存款的规定》（法释〔2013〕20号）执行。

第04版：综合新闻 上一版3 4下一版

  版面导航

第01版

要闻

第02版

新闻·评论

第03版

现在开庭·纪实

第04版

综合新闻

第05版

法周刊

第06版

纵深

第07版

现场

第08版

综合

  标题导航

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

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

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举办“两援” 地区法院领导干部培训班

调解进山林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2014年11月03日 星期一 往期回顾 上一期  下一期

下一篇 4 放大  缩小  默认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

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

法〔二○一四〕二六六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一篇 4 放大  缩小  默认

人民法院报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已经属本网书面授权用户，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人民法院报”

制作单位：人民法院报出版部。京ICP备05029464号


